
苏教职函〔2023〕3号

省教育厅等十五部门关于举办 2023年江苏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委、总工会、团委、妇联，各

高职院校：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 苏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江 苏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江 苏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江 苏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江 苏 省 商 务 厅
江 苏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江 苏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江 苏 省 总 工 会
共 青 团 江 苏 省 委 员 会
江 苏 省 妇 女 联 合 会
江 苏 省 中 华 职 业 教 育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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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全国、

全省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2020—2023）》（教职成〔2020〕7号）和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22〕5号）等文件要求，充分展示职

业教育技能教学成果，加快推进江苏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经研究，

定于2023年2月至3月举办2023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时间

（一）中职赛项

比赛时间：2023年 2月 13日至 2月 28日。

报名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至 11月 23日。

（二）高职赛项

比赛时间：2023年 3月 1日至 3月 18日。

报名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至 11月 25日。

二、组织机构

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

康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江苏省中华职教社联合主办，

成立大赛组织委员会（名单详见附件 1），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江

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三、竞赛项目及参赛对象

本次大赛设中职赛项和高职赛项，现代物流技能大赛增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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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中、高职赛项均设置学生组和教师组

两个组别，其中中职赛项设 12个大类 56个赛项；高职赛项设

14个大类 59个赛项。中高职赛项详见附件 2。

中职学生组参赛对象为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全

日制在籍在校生及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在籍在校生（2002年 5

月 1日以后出生）；高职学生组参赛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

院校在籍在校生（含职教本科）和五年制高职四至五年级在籍在

校生（1998年 5月 1日以后出生）；已经在国赛、省赛中获得过

一等奖的学生组选手不得参加同项目、同组别比赛，团体赛每组

可报 1-2名指导教师，个人赛每名选手可报 1名指导教师。

中职教师组参赛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在编教师或 2020年 9

月以前聘用的在聘教师；高职教师组参赛对象为具有高等学校教

师资格证的在职教师，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需有五年制高

职四、五年级任课经历方可参加高职组比赛。近两年内获得过省

赛一等奖的教师不得参加同一项目的比赛，近两年内获得过中职

组省赛一等奖的教师不可参加高职组相同专业大类的赛项比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自 2023年起只可选择中职组或高职

组一个组别参赛，参赛组别确定后不再变化。

团体赛不得跨校组队，同一学校相同项目报名参赛队原则上

不超过 1支；个人赛同一学校相同项目报名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

人（具体规定详见附件 2），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经过选

拔可报 3-5个队参加高职赛项比赛（团队赛不超 5队，个人赛不

超 10人），教师组团体赛不超 2队，个人赛不超 2人。

四、竞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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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职业学校相关专业目录和教学

指导方案，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标准，由大赛组委会组

织专家命题。命题范围详见《2023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赛项规程》（另行发布）。

五、奖项设置

（一）选手奖励

1.参加中职组比赛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享受中职职教高

考招生相应的奖励政策，但必须按时参加中职职教高考招生报名

和考试，具体奖励政策及实施办法详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

省 2023年中职职教高考实施办法的通知》（苏教考〔2022〕31

号）。

2.参加高职组比赛的学生可享受普通高校“专转本” 有关奖

励政策，但必须按时参加全省统一的专转本考试，具体奖励政策

及实施办法详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转

本”工作的通知》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年五年一贯制高职

（高师）“专转本”工作的通知》。

3.对获得部分赛项的教师组（含职工组）一等奖第一名的选

手，由省总工会授予“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荣誉称号。

4.对获得部分赛项的教师组（含职工组）一等奖第一名、年

龄在 35周岁以下的选手，由团省委授予“江苏省青年岗位能手”

荣誉称号。

5.对获得部分赛项的教师组（含职工组）一等奖第一名的女

选手，由省妇联授予教育系统“江苏省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6.对符合条件的教师组（含职工组）获奖选手，由省人力资








